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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建立长期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内

容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后明确，以最终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能否就具体业务达成

实质性合作以及何时能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如达成具体业务合作，公

司将根据具体业务交易合同累计计算关联交易金额，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对公司

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公司与合作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以及合同实施

情况而确定。 

4. 2020 年 12月 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中融人寿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8），基于双方分别在保险、养老服务、养老投资改造、

基金等领域各自具有丰富的经验，双方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共同在基金、保

险、养老、大健康等领域展开紧密合作。后因 2021年海航集团整体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及项目标的遴选相关因素，上述《战略合作意向书》中相关合作项目标的

事项推进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双方之间的合作在意向书有效期内未能达成一致

与执行，与意向书预期存在差异。2021 年 12 月 4 日该《战略合作协议意向书》

已到期失效。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凯撒同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同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双方将依托各自的品牌优势，围绕双方在各自行业领域的优势资源，在

康养旅居、医养服务等方面相互赋能，资源共享，促成共同发展。经双方充分协

商，就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支持和友好的合作关系。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意向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根据《公司

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将在双方明确具体合作项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凯撒同盛系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

的股东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号信管”）间接持股超过

5%的企业，二号信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 10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凯撒同盛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因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尚未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公司后续将视具体合

作业务的开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 1号楼 6层 618房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陈杰 

注册资本：80300.025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 5月 28日 

经营范围：旅游管理服务、利用自有媒介（场地）发布各类广告、设计、制

作广告；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以上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商

场；黄金饰品、百货、纺织品、摩托车、普通机械、电器设备、塑料制品、化工

产品及原料（专控除外）、日用杂品（烟花爆竹除外）、金属材料（专控除外）、



五金交电、钻石、珠宝、建筑材料、建材管件、板材、厨卫设备、装饰材料、油

漆、涂料、灯具、电料、园艺盆景、各类家具、装饰设计、汽车配件的销售、柜

台租赁；渭河大桥收费；摄影冲印服务；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

品（专控除外）、农副产品（除粮棉）、洗涤化妆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

花卉；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以下限分支经营）罐头、糖果、食用油、速冻食

品、乳制品、生熟肉制品、糕点、蔬菜、面食小吃；现场制售面包、面点、糕点、

面食、熟肉、烟（限零售） 

股权构成：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1.90%，海航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21.83% 

其中，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二号

信管持有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未发生过类似交易情况。 

经查询，凯撒同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作原则 

㈠ 互利共赢原则。双方应积极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促进共同发展，提高合

作效益和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㈡ 优势互补原则。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动双方优势资源的共享、协

同、集成与互补。 

第二条 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将加强沟通交流，积极发挥各自资源平台优势，共同开展深入合作。 

㈠  康养旅居业务合作 

康养旅居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概念和养老方式，它由两部分组成，即外在的旅

居和内在的康养。既不是旅行社的常规旅游，也不是养老院的常规养老，是集居



住、旅游、度假、疗养、康养为一体的“移动养老”，让老人在一个安全私密，

整洁舒适的环境中进行颐养，是人们对健康、幸福的需求和新型养老方式的追求。 

海南和悦家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和悦家”）是甲方旗下康养

旅居投资与运营平台、旅居养老综合服务商，目前海南和悦家已与海航信管旗下

多家酒店进行合作，建立康养旅居运营基地。双方将依托甲方现有的康养旅居运

营基地资源及养老服务运营经验和乙方丰富的旅游经验及专业化的团队，以“康

养服务，旅居随享，臻选美好生活”为理念，共同设计开发针对活力老人群体的

短期康养旅居度假产品，并借助乙方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产品销售，形成优势互

补，打造康养旅居服务平台。 

㈡ 医养服务业务合作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医疗先行区”）于 2013

年 2月 28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被赋予九条优惠政策，园区试点发展特许医

疗、健康管理、照护康复、医美抗衰等国际医疗旅游相关产业。 

鉴于甲方旗下公司海南和悦家已与乐城医疗先行区内博鳌未来医院等医疗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将以甲方为管理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甲方在乐城医疗先

行区的医养资源和乙方的高端客户资源，推进医养服务相关业务落地，打造新型

医养旅游示范产品，构建优质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形成高端客户健康管理模型，

建立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双方将积极推进自有资源与对方资源的融合，充分挖掘资源潜力，促进业务

发展，适时根据业务匹配需要，展开更深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全方

位商业价值提升。 

第三条 合作机制  

㈠ 为了加快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的落实，双方建立务实高效的沟通联络

机制，做好具体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㈡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各方应在每一项合作对应的具体合作协议中明确各

方权责。 

第四条 保密约定 



㈠ 双方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对方商业秘密严格保

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㈡ 除本协议规定工作需要或法律法规要求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

第三方披露本协议约定事项及具体合作协议约定事项。 

㈢ 本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协议各方的名号、品牌使用权等均归属各方自

身，不因本协议的签署而产生任何许可或联营。各方承诺，任一方进行含有本协

议其他方的任何对外宣传均应事先通知其他方。 

第五条 其他 

㈠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补充、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签署补充协议。 

㈡ 本协议合作期限为五年，本协议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

执贰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㈢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作协议中

进一步加以明确。本协议除第四条外，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各方以签署的具

体合作协议为准。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双方将依托海航投资现有的康养旅居运营基地资源及养老服务运营经验和

凯撒同盛丰富的旅游经验及专业化的团队，以“康养服务，旅居随享，臻选美好

生活”为理念，共同设计开发针对活力老人群体的短期康养旅居度假产品，并借

助凯撒同盛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产品销售，形成优势互补，打造康养旅居服务平

台。 

海航投资旗下公司海南和悦家已与乐城医疗先行区内博鳌未来医院等医疗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将以公司为管理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公司在乐城医疗先

行区的医养资源和凯撒同盛的高端客户资源，推进医养服务相关业务落地，打造

新型医养旅游示范产品，构建优质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形成高端客户健康管理模

型，建立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双方将积极推进自有资源与对方资源的融合，充分挖掘资源潜力，促进业务

发展，适时根据业务匹配需要，展开更深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全方

位商业价值提升。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暂不构成影响，对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的影响将根据业务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

公司的独立性暂不构成影响，对公司业务不会形成依赖。 

公司目前处于康养旅居业务探索重要时期，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有利于推

动与凯撒同盛之间的业务探索，有利于公司康养业务探索与升级。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协议双方确定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

约定，具体内容及进度仍需以后续具体协议约定为准，相关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㈠ 过去三年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情况 

1. 2020年 12 月 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中融人寿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基于双方分别在保险、养老服务、养老投资改

造、基金等领域各自具有丰富的经验，双方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共同在基金、

保险、养老、大健康等领域展开紧密合作。后因 2021年海航集团整体进入破产

重整程序及项目标的遴选相关因素，上述《战略合作意向书》中相关合作项目标

的事项推进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双方之间的合作在意向书有效期内未能达成一

致与执行，与意向书预期存在差异。2021 年 12月 4日该《战略合作协议意向书》

已到期失效。 

2. 2023年 5 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蓝鲸文旅（北京）

有限公司签署合资合作备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双方将在遵守

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定的前提下，由双方共同认缴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

在海南省海口市注册合资公司。公司将控股并持有合资公司 51%的股权，蓝鲸文

旅将持有合资公司 49%的股权，合资公司的合资期限为 20年，合资公司将共同

开展康养旅居项目投资及管理。该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㈢ 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说明 

本协议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无变动，董监

高持股无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

监高所持限售股份将解除限售的情况。此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接到

控股股东、其余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目录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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